《昆明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为保证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办案中正确履行职权，规范办案程序，确保办案质量，提高办案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等，市应急局起草形成《昆明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出台目的
规范综合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,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保证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在办案中正确履行职权，确保办案质量，提高办案效率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程序规定》共分九章一百四十七条，由总则、一般规定、证据调查、行政处罚案件办理、行政强制案件办理、案件终结、监督检查计划、执法分工、附则九个部分组成。
（一）总则部分明确《程序规定》起草依据、适用范围，执法原则等，共7条。
（二）一般规定部分明确执法规范用语、案件管辖、移交、回避、期间时日计算及文书送达等，共18条。
（三）调查取证部分明确证据种类、证据取证要求、证据“三性”、证据效力认定等，共32条。
（四）行政处罚案件办理部分明确行政处罚种类、从轻、减轻、或免于处罚、从重处罚以及适用简易处罚、一般处罚的情形，还明确了法制审核、集体讨论、听证程序、案件办理时限、罚款缴纳、违法所得认定等，共51条。
（五）行政强制案件办理部分明确行政强制权限、范围、条件和程序，对强制措施种类、实施强制措施、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停掉以及解除、加处罚款、申请强制执行等作处具体规定，共23条。
（六）案件终结部分明确案件终结5种情形、案件立卷归档顺序，共3条。
（七）监督检查计划部分明确监督检查计划编制、重点检查范围、检查频次和监督检查一般程序等，共5条。
（八）执法分工部分明确执法支队（大队）和内设机构执法职责分工和配合协助等，共4条。
（九）附则中明确《程序规定》解释权及施行日期，共4条。

